附件2

关于《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
部分条款的修改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省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省科技厅对《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改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发挥科技奖励的激励和导向作用，有必要对《实施细则》进行修改，在省科技奖励工作中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二、修改过程
[bookmark: OLE_LINK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出战略部署。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精神，听取领军企业和重点高校院所意见建议，梳理近年来省科学技术奖中企业牵头成果、企业专家参评有关情况，结合奖励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成熟经验做法，经过研究分析、反复修改，形成《实施细则》部分条款修改草案。2025年12月25日，邀请法律、技术和科技管理专家对《实施细则》的修改进行了评估论证，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评估论证。
三、部分条款修改的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对《实施细则》6条内容进行了修改，其中第三十条明确了各奖项评审委员会中来自企业科研的委员数量或占比；第三十一条明确了专业评审组中来自企业科研的专家数量；第三十八条明确了提名单位应加大对来自企业的标志性成果的提名力度，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优先提名长期工作在科研一线、为解决产业重大技术难题作出杰出贡献的青年科技人才；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明确了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评审中，按企业和高校院所两类，分别计算指标，进行分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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